
【附表一】黎明技術學院產學攜手合作專班報名表 

黎明技術學院 114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專班報名表 

＊報名證號 (不用填寫) ＊考生身分 
□一般生   □原住民 

□低收入戶 □其他：     

照片黏貼處 

※請實貼最近三個

月內所拍的二吋光

面脫帽半身正面相

片。 

姓名  出生年月日 民國     年    月   日 

身分證號           性別 □男  □女 

聯絡電話  行動電話  

交通工具 
□汽車   □無 

□機車 
兵   役 □役畢  □未役  □免役 

通訊地址 
□□□□□□ (請填寫 113年 9月底前可確實通知之通訊地址) 

緊急聯絡人 姓名  關係  
電 話  

手 機  

報考 

資格 

(擇一) 

□一般學歷 學校  
科別  

畢/肄業  
年   月 

民國     年    月
□畢業  □肄業 

班別 □正規班  □輪調式建教班  □階梯式建教班 

□同等學力 符合本簡章貳報考資格 第   條之第(  )點之規定。  於民國  年  月取得同等學力。 

工作

經歷 

起始 結束 
公司名稱 職稱 薪資 離職原因 

年 月 年 月 

        

        

證照

資格 

證照/資格名稱 取得日期 
其他

專長 
   

  

工作

條件 

排 班 及 輪 休 □可接受  □不可接受 工作地點輪調 □可接受  □不可接受 

錄取後住宿地點 □同通訊地址  □親戚朋友家  □學校宿舍  □公司員工宿舍  □自行租屋 

※請考生依個人職涯規劃勾選

報名專班志願，請審慎選
填，報名手續完成後，不得
以任何理由申請變。 

□餐飲管理產業專班            □電資產業產學專班 

□時尚造型設計產學攜手專班    □車輛產業產學專班 

 
本人已充分了解並同意簡章所有內容及規定，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經本人詳實
核對無誤，若有不實或違反規定，本人願接受招生委員會處置，絕無異議。 
    

               考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國 114年    月    日 

 



 

【附件二】學歷（力）證件、身分證影本粘貼表 

 

黎明技術學院 114學年度「產學攜手合作專班」 

學歷（力）證件、身分證影本黏貼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

※ 注意 ※ 

影本須清晰，否則不受理報名 

身分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

※ 注意 ※ 

影本須清晰，否則不受理報名 

 
 

畢業證書影本或同等學歷（力）證件影本 

（黏貼如有超出請將紙張往內摺疊整齊，影印本須完整清晰） 

 

歷年在校成績單影本 

（黏貼如有超出請將紙張往內摺疊整齊，影印本須完整清晰） 

 

選繳資料：其他有利個人能力證明文件 

※ 證照、社團或幹部證明、競賽成果、語文能力、成果作品、特殊才能、得獎記錄、推薦信及 

   研習證明書等。 

※ 若書面資料審查證明文件無法黏貼於此，請考生自行列表並依序檢附。 

※ 報名資料及所有書面審查資料恕不退還，請考生自行影印留存備份。 

 

（黏貼如有超出請將紙張往內摺疊整齊，影印本須完整清晰） 

 

 

 

 

  



【附件三】產學攜手合作專班志願表 

 

黎明技術學院 114 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志願表 

 

報 名 證 號 （請勿填寫） 考生親筆簽名  

報考專班名稱  

請參酌招生簡章 P.8~P.13之【招生班別、招收名額及評分方式】 

志願序 合作廠家名稱 志願代碼 

1   

2   

3   

※注意事項： 

1. 請詳閱簡章，依個人志願順序填寫，核對無誤後，請於簽章欄內親筆簽名。 

2. 依簡章規定，至多選填 3 個志願。 

(1) 先安排考生第ㄧ志願事業單位面試，經面試通過者，不得參加其他事業單位之面試；未通過面

試者，於其他事業單位尚有缺額時，得依志願順序安排遞補面試，惟考生所填志願之事業單位

均額滿時，不得要求再行安排面試，且不得異議。 

(2) 不可重複選填志願（事業單位）面試。 

3. 已繳之志願表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取回或更換，若因志願選填錯誤或其他重要因素須重新選填

者，考生本人須於報名截止日期前親臨本校招生中心更正，並以一次為限。 

4. 未繳交志願表者，以放棄面試資格處理。 

5. 筆跡應端正，若因字跡潦草導致資料錯誤，概由考生自行負責。如有塗改須加蓋私章，以免影響權

益。 

  



【附件四】郵寄報名資料專用信封封面 

黎明技術學院 114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

四技進修部獨招郵寄報名資料專用信封封面 

 

限 時 掛 號 
243083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 3段 22號 

黎明技術學院進修部 啟 

報名日期：即日起〜114.08.20(三)截止。【以郵戳為憑】 

考生姓名  連絡電話  

聯絡地址 

□□□□□□ 

報名應繳資料文件勾選表 

□ 報名表(親自簽名) 

□ 學歷（力）證件、身分證影本粘貼表 

  ○ 國民身分證影本 

  ○ 學歷（力）證件影本 

  ○ 歷年在校成績單影本 

  ○ 其他證明文件 

□ 產學攜手合作專班志願表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. 每一封袋以裝一份報名表件為限，『請用限時掛

號郵寄文件』如以平信寄遞發生遺失或遲誤而

致無法報名，責任由報考人自行負責。 

2. 考生應自行檢查前述應繳交之各項文件是否正

確齊全，如因表件不全或資格不符、逾期繳件

而遭取消報考資格，應自行負責。 

3. 如為現場繳交請備齊資料，至本校辦理。 

週一至週五 

09:00~15:00 誠樸樓 2F 招生中心 

15:00~20:30 誠樸樓 6F 進修部 

 

  



【附件五】銜接合作廠商推薦表 

114 學年度黎明技術學院「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」 

銜接合作廠商推薦表 

壹、考生填寫部分 

1. 考生姓名：         2. 就讀畢業學校： 

貳、推薦之銜接合作廠商填寫部分 

推薦之合作廠商名稱  

推薦者姓名/職稱  

推薦者聯絡電話  

一、推薦申請人之申請入學班別 

  □餐飲管理產業專班        □電資產業產學專班 

  □時尚造型設計產學攜手專班    □車輛產業產學專班 

二、被推薦者是否在高職端已與貴公司配合本專班之實習工作 

  □是  □否 

三、針對被推薦者之評估事項彙整如下表：（請以打勾方式評估） 

評估事項 傑出 優良 佳 尚可 差 

專業知識 ○ ○ ○ ○ ○ 

學習能力 ○ ○ ○ ○ ○ 

工作態度 ○ ○ ○ ○ ○ 

表達能力 ○ ○ ○ ○ ○ 

合作精神 ○ ○ ○ ○ ○ 
 

四、您對申請人的推薦意願如何？（請勾選） 

  □極力推薦  □推薦  □勉予推薦  □不推薦 

推薦者：         （請親簽） 

公司章：         （請核章） 


